
被害人
隨行

子女

計 27,072 11,478 53 31 7 879 23 90 3,471 32 158 44 － 311 505 1 9,989

男 5,211 2,241 7 4 － 177 1 18 628 1 41 － － 48 16 1 2,028

女 21,861 9,237 46 27 7 702 22 72 2,843 31 117 44 － 263 489 － 7,961

男 156 42 － 1 － 14 － － 43 － 4 － － － 3 － 49

女 142 53 － 4 － 13 － － 36 － 2 － － － － － 34

男 63 19 － 3 － 7 － － 1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9

女 99 26 － 6 － 6 － － 1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1

男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女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男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女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男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女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男 3,247 1,445 3 － － 109 1 13 405 1 23 － － 21 11 － 1,215

女 11,906 5,032 25 8 4 397 9 37 1,674 12 84 35 － 139 298 － 4,152

男 1,730 721 4 － － 47 － 5 165 － 14 － － 27 2 － 745

女 9,253 3,908 19 9 3 271 9 35 1,093 17 23 6 － 123 179 － 3,558

男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女 226 134 1 － － 9 1 － 14 2 3 3 － 1 12 － 46

男 15 14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

女 235 84 1 － － 6 3 － 16 － 5 － － － － － 120

男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女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就學或轉

學服務

轉介/提

供目睹暴

力服務

庇護安置
陪同報

案、偵詢

(訊)

其他

扶助

就業

服務

法律

扶助

心理諮商

與輔導

子女問題

協助

通譯

服務

其他

總計
諮詢

協談

陪同

出庭

驗傷

診療

外國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
18歲以

上

外國籍

其他

表    號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本國籍

非原住民

本國籍

原住民

合計

聲請

保護令

本國籍

非原住民

本國籍

原住民

被害人年齡、國籍身分與

性別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
經濟

扶助

未滿18

歲

單位：人次中華民國114年下半年(7月至12月)

公　開　類

半　年　報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40-01-01-2

編製機關

花蓮縣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(續)



公　開　類

半　年　報

被害人
隨行

子女

計 27,072 11,478 53 31 7 879 23 90 3,471 32 158 44 － 311 505 1 9,989

男 5,211 2,241 7 4 － 177 1 18 628 1 41 －
－ 48 16 1 2,028

女 21,861 9,237 46 27 7 702 22 72 2,843 31 117 44
－ 263 489 － 7,961

男 2,181 941 5 4 － 46 － 8 200 1 34 －
－ 34 13 1 894

女 16,643 7,163 45 27 7 445 22 54 1,966 30 93 40
－ 236 485 － 6,030

男 239 65 － － － 22 － － 71 － － －
－ － 3 － 78

女 146 53 － － － 17 － － 24 － － －
－ － － － 52

男 1,008 461 － － － 34 － 5 112 － 7 －
－ 3 － － 386

女 2,659 1,060 1 － － 97 － 8 341 1 17 4
－ 12 4 － 1,114

男 549 261 － － － 19 － 4 50 － － －
－ 3 － － 212

女 1,593 641 － － － 61 － 6 214 1 － －
－ 8 － － 662

男 459 200 － － － 15 － 1 62 － 7 －
－ － － － 174

女 1,066 419 1 － － 36 － 2 127 － 17 4
－ 4 4 － 452

男 1,783 774 2 － － 75 1 5 245 － － －
－ 11 － － 670

女 2,413 961 － － － 143 － 10 512 － 7 －
－ 15 － － 765

總計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被害人年齡

未滿65歲

其他

婚姻/離婚/

同居關係暴力

兒少保護

直系血親

(姻)親卑親屬

虐待尊親屬

案件類型與性別
子女問題

協助

通譯

服務

其他

扶助

驗傷

診療

聲請

保護令

法律

扶助

經濟

扶助

轉介/提

供目睹暴

力服務

總計
諮詢

協談

庇護安置
陪同報

案、偵詢

(訊)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2份，1份送主計處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 民國115年 5月26日 15:03:43 印製

資料來源：依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會處(局)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（含二線輔導、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）辦理之各項家庭暴力服務業務彙編。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40-01-01-2

編製機關

表    號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單位：人次中華民國114年下半年(7月至12月)

陪同

出庭

花蓮縣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(續)

心理諮商

與輔導

就業

服務

被害人年齡

65歲以上

就學或轉

學服務


